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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
高效利用的意见

为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，巩固全市“三项清理”

工作成果，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

就推进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新发展理念，把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作为转变

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，坚持系统思维，统筹推进、分类施策、多

措并举，进一步加大闲置资源的处置力度，加快建立资源高效利

用长效机制，不断提升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资源的产出率、贡献

率，推动盐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到 2021 年底，完成现有闲置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项目的处

置盘活，推动实现高效利用；建立开发园区工业用地收储制度，

实现重点项目签约即落地、供地即开工，缩短项目建设周期；打

通土地收储、规划调整、资本介入、项目实施等重点环节，建立

资源高效利用的长效机制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编制闲置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项目清单。将全市闲置

和用而不足达 30 亩以上的土地、1 万平方米以上闲置厂房，1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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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以上闲置楼宇纳入清单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对照上述标

准要求，全面摸排闲置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情况，分别报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发改委。市各相关部门通过察看

项目现场，比对用地指标、建筑面积、销售纳税、用电量等数据，

审核后报市联席办汇总下发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

税务局、盐城供电公司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〕

（二）加大闲置存量资源处置力度。坚持多措并举、因企施

策，对清单项目“一企一策”制定处置方案，压实属地责任，列

入清单项目年内基本实现处置盘活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

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、市中级法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〕

（三）加大开发园区工业用地收储力度。依法制定出台开发

园区工业用地相关收储政策，建立工业用地储备库，实现“统一

规划、统一收储、统一管理、统一出让、统一结算”。开发园区

范围内出让的工业建设用地均须入库储备后方可上市。积极推动

国有平台和金融资本依法依规参与土地收储工作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国资委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（管委会）〕

（四）建设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资源监管库。将全市新实施

的出让土地 30 亩以上或建设厂房 1 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入库管

理；市区开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的楼宇项目入库管理。将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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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的闲置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存量项目入库管理。〔责任单位：

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

委、市行政审批局、盐城税务局、盐城供电公司、各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（管委会）〕

（五）建立重点项目监管机制。按照存量资源清单项目年内

实现处置盘活的目标要求，建立每季调度、半年检查、年度验收

考核的机制。对新实施的入库项目，建立日常监管机制，围绕土

地供应、项目建设、竣工验收、绩效评价等环节，定期调度用电

负荷、银行贷款、开票销售等相关信息，实施动态综合监管。对

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，由市联席办向项目属地和市

相关部门发出预警，及时跟踪处置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

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住建局、

市行政审批局、盐城税务局、盐城供电公司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（管委会）〕

（六）建立资源高效利用评价体系。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，

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高效利用评价机制，对入库项目以亩均税

收、亩均销售等指标为主要评价内容，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，

引导资源节约高效利用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

盐城税务局、盐城供电公司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〕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编制项目清单，出台政策文件（2021 年 3 月—4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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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建立市联席会议制度，制定出台相关文件，明确责任单

位和工作职责。

2．全市 30 亩以上闲置和用而不足土地、1 万平方米以上闲

置厂房，1 万平方米以上闲置楼宇纳入清单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对照上述标准要求，全面摸排闲置的土地、厂房、楼宇等情况，

分别报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发改委。

3．对照项目清单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行政审批局会

同市住建局、盐城税务局、盐城供电公司分别提供用地指标、建

筑面积、销售纳税、用电量等数据。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商务局审核后报市联席办汇总下发。

4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出台《盐城市开发园区工业用

地收储办法》。

（二）加快处置盘活，加强项目管理（2021 年 5 月—12 月）

1．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做好辖区内闲置土地、厂房、楼宇

等存量资源项目处置盘活工作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发改委负责做好督促指导工作。

2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立工业用地储备库，通过对低效

闲置工业用地实施收储，实现“统一规划、统一收储、统一实施、

统一管理、统一出让、统一结算”。

3．市联席会议适时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和问题会办会，推

动面上工作开展。

4．市联席会议研究制定《2021 年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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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高效利用工作考核办法》。

5．建立重点项目库，将全市新实施的出让土地 50 亩以上或

建设厂房 1 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入库管理；市区开发面积 1 万平

方米以上的楼宇项目入库管理。将纳入清单的闲置土地、厂房、

楼宇等存量项目入库管理。

（三）全面总结验收，认真考核考评（2022 年 1 月—2022

年 3 月）

1．对照《关于推进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的

意见》，市联席办组织对 2021 年全市存量资源项目、新实施重点

项目高效利用情况进行验收。

2．按照《2021 年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

考核办法》，对 2021 年全市存量资源高效利用工作进行考核。

（四）实施动态监管，建立长效机制（2022 年起）

1．围绕土地供应、项目建设、竣工验收、绩效评价等环节，

定期调度用电负荷、银行贷款、开票销售等相关信息，实施动态

综合监管。对项目实施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，由市联席办向

项目属地和市相关部门发出预警，及时跟踪处置。

2．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源高效利用评价机制，对入库项目以

亩均税收、亩均销售等指标为主要评价内容，通过正向激励和反

向倒逼，引导资源节约集约、高效利用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全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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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重要事项，加强协调、统筹推进。市相

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督促指导各地开展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加强对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

相应工作机制，细化工作措施，上下联动，合力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市联席办要加强协调指导，定期组织

对各地推进情况进行督查，及时通报进展情况。将资源高效利用

工作纳入全市综合绩效考核，推动闲置项目处置盘活和新实施项

目高效利用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各地、各相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土地、

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，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、典型做

法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。

附件：关于建立盐城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

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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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建立盐城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
高效利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为加强对我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盐城市土地、厂房、楼宇资源高效

利用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羊维达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副召集人：蒋 巍 副市长

陈卫红 副市长

吴本辉 副市长

王世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

成 员：戚太龙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徐宁建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张 波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徐 翔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顾明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陈 斌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徐增产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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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庆生 市商务局局长

王 强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

魏 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

沈国军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
吴 江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余 群 盐城市税务局总经济师

张文华 盐城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马正华 东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

孙海山 建湖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凌晓东 射阳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王 宁 阜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王海荣 滨海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刘中连 响水县政府常务副县长

张林海 大丰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吴 军 盐都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徐海宁 亭湖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郑荣文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

副书记

丁金海 盐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陈斌

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二、联席会议及各成员单位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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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
加强统筹协调，牵头研究并制定出台相关工作意见和方案，

推动盘活处置闲置资源，促进资源高效利用，推动全市经济实现

高质量发展。牵头督查考核各地工作落实情况。研究工作中重点

难点问题，提请市领导研究会办。

（二）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
各级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负责组织推进辖区内土地、厂房、

楼宇资源高效利用工作。

市政府办负责市联席会议的通知、组织和召集工作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担市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；负责建立土

地、厂房、楼宇等资源监管库及评价工作。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会同各地及市相关部门推动楼宇

等资源高效利用工作，向资源监管库提供 1 万平方米以上闲置楼

宇项目清单和新实施的市区开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的楼宇项

目清单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会同各地及市相关部门推动土地

等资源高效利用工作，向资源监管库提供 30 亩以上闲置和用而

不足土地项目清单、新实施的出让土地 30 亩以上项目清单及所

有入库项目的用地数据。负责建立工业用地储备库。

市商务局负责会同各地及市相关部门推动厂房等资源高效

利用工作，向资源监管库提供 1 万平方米以上闲置厂房项目清单

和新实施的建设厂房 1 万平方米以上项目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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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会同各地及市相关部

门指导国有企业对存量资源的收储及高效利用工作。

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各金融机构帮助各地及市

相关部门做好推动资源高效利用的金融支持工作；协调各金融机

构提供资源监管库项目的银行贷款情况。

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会同各地及市相关部门推动资源高效

利用工作中涉诉问题的解决；提供资源监管库项目的涉诉情况。

市行政审批局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向资源监管库

提供项目建筑施工许可情况等相关数据。

盐城市税务局负责向资源监管库提供项目销售纳税等相关

数据。

盐城供电公司负责向资源监管库提供项目用电量用电负荷

等相关数据。

三、联席会议相关工作制度

（一）会议制度

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市联席会议，各地各部门交流清理工作情

况，研究部署资源高效利用重点工作，会商协调重点难点问题。

（二）信息报告制度

1．条块结合、以块为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联席会议明确一

名联络员负责本地区工作的汇总和上报工作。市各成员单位明确

一名联络员负责职能范围内的信息数据采集核查和整理报送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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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报送及时、注意保密。发现需预警的情况时，各地各部

门应及时向市联席会议报告具体情况和处置方案。从事信息收

集、整理、汇总和报送工作的所有人员应严格遵守信息安全保密

规定，不得擅自对外传送工作信息。

3．专题汇报、信息反馈。市联席会议将各地各部门上报

的信息汇总整理，及时向市政府主要领导专题汇报，以适当的方

式向各地各部门反馈相关信息。


